
國文系博、碩士研究生修業相關規定 【 修 正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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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業年限： 

每位碩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四年。 

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依規定至少修業兩年，至多七年。 

(二)、 學分制度及課程要求： 

1. 碩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36 學分（不含論文 6 學分）。 

2. 博士最低畢業學分數至少需修習滿 24 學分（不含論文 6 學分）。 

3. 在職碩士班畢業學分至少需修習滿 34 學分（不含論文 6 學分）。 

【自 110 學年開始，在職碩士班畢業學分調降，至少需修習滿 28 學分（不

含論文 6 學分）】 

4. 每學期修課上限：第一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數不得少於 6 學分，至多不

得超過 12 學分。第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2 學分，不得超過 12 學分。 

5. 凡非國（中）文相關系所畢業或以同等學歷錄取之研究生，需加修基礎

相關課程。非相關系所畢業者需加修 2~4 門課，同等學歷者需加修 3~4

門課，所修科目則由主任視其研究方向及專長興趣而指定之。 

【自 112 學年入學新生開始，進修學院在職進修碩士班補修學分得彈性

處理】 

6. 研究生得因研究之需要，經指導教授及系主任同意後，至外所（或外校）

選修相關課程，惟以不超過三門課程（12 學分）為原則；超過之學分則

不列入畢業學分數。 

(三)、 碩士生相關規定： 

1.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除依規定修畢規定學分之外，明列以下規定

（本方案自九十三學年度全面適用，惟之前入學之碩士生則授權主任從寬處理） 



2. 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3. 需參加「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演講」至少兩次。 

4. 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或「學術研討會」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一篇。 

5. 本系進修碩士學位班於提出論文口式前，「需參加「學術研討會」及「學

術演講」至少各乙次」。本項規定於(在職進修碩士班含暑期班、夜間班)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開始。 

(四)、 博士生相關規定： 

1.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畢業條件除依規定修畢規定學分，及通過博士班候選

人資格考之外，明列以下規定： 

2. 圈點或精讀指導教授規定書籍。 

3. 參加「學術研討會」至少三次，並發表相關論文至少乙篇。 

4. 在公開發行之「期刊雜誌」上發表學術論文至少二篇。 

5.論文完成二分之一以上，得申請「論文初審口試」，初審通過三個月後，

方得依本系規定辦理論文口試。 

 


